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文件
渝妇发〔2021〕25 号

重 庆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中 共 重 庆 市 委 宣 传 部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关于开展重庆市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的通知

各相关区县妇联、党委（党工委）宣传部、文明办、教委：

为进一步营造庆祝建党 100 周年浓厚氛围，做好关爱少年

儿童尤其是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工作，进一步激发他们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促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重庆市妇女联



合会、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开展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

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教委

（二）承办单位

重庆市妇女儿童培训活动中心

二、活动主题

少年儿童心向党

三、活动时间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6日（五天四晚）

四、活动地点

重庆市主城区

五、参加人员

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县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 8至 13岁

困境儿童、贫困留守儿童代表，共计 600人（含带队工作人员）。

六、活动内容

（一）红色之旅。开展“弘扬红岩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红色

之旅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少年儿童聆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培养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组织参



观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陈列馆、渣滓洞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仪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光辉历史、传

承红色基因，培养其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帮助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二）国防之旅。走进部队开展“国防知识学堂”活动，实

地参观军事装备、现代武器、部队营房，体验军营生活，引导

少年儿童研学了解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创建、战斗、发展、取得

全国胜利的光辉历程，增强保卫祖国和捍卫主权的责任感。

（三）梦想之旅。开展“梦想课堂”活动，通过讲人生理

想，讲做事道理，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理想追求、健康的

人格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开展大学体验活动，组织参观重

庆高校，激发筑梦、追梦、圆梦之志。

（四）科普之旅。组织参观市科技馆，参与科技互动体验

活动。走进海洋公园，体验海洋科普知识；走进绿色环保基

地，开展垃圾分类互动体验，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五）孝善之旅。开设“孝善立德”主题讲座，组织少年儿

童学一首孝善诗词、唱一曲孝善歌曲、讲一个孝善故事，邀请

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到现场交流，引导少年儿童传承孝老爱

亲的传统美德。

（六）心灵之旅。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参与困境

儿童、留守儿童开展“1+1+N”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即一场普遍

心理问题团体辅导，一场青春期心理团体辅导加多次个人心理



健康咨询辅导，帮助其养成自尊自信、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

（七）劳动之旅。开展劳动教育体验课程，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

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七、其他事项

（一）各相关区县妇联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选送品学兼

优、身体健康、生活自理能力强的 8—13 岁困境儿童、贫困留

守儿童代表参加活动，并做好参加活动儿童和带队工作人员的

安全教育工作，确保活动顺利安全开展。

（二）各相关区县妇联按照《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

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区县儿童及带队工作人员名额分配表》要求

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活动，带队工作人员在活动期间不得请假。

（三）各相关区县妇联须选择正规和具备运营资质的公共

交通单位或汽车租赁公司，质量安全有保障的交通工具，自行

安排参加活动人员往返，并为其购买往返主城的有关保险。

（四）本次“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为免费活动。

活动人员往返主城的交通费用、用餐费及保险费按规定据实报销。

（五）参加活动人员于 7 月 12 日在活动指定报到地点进行

核酸检测，若不能参加集中核酸检测的人员，请提供 7 日内核

酸检测报告。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及在活动开展前 14 天内有境内



重点地区及境外旅行史、居住史，或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不参

加活动。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相关区县妇联、宣传部、文明办、教

委要把开展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

益活动作为加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务实举措，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统一部署，周密安排，确保本次活动顺利开

展，取得实效。

（二）精心组织。各相关区县妇联、宣传部、文明办、教

委要结合本地工作实际，严密组织，分工协作，精心实施，并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三）落实责任。各相关区县妇联具体负责参与本次活动

的少年儿童及带队工作人员的选派、报名、管理等工作，已参

加过体验之旅公益活动的儿童不再参加。请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前将《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儿童报

名汇总表》（见附件 3）《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

公益活动带队工作人员报名汇总表》（见附件 4）报市妇女儿

童培训活动中心电子邮箱。《疫情防控承诺书》（见附件 5）

由各相关区县妇联收齐后，在报到时交市妇女儿童培训活动中心。

联系人：徐波 86366386 18623355037

邮 箱：cqfezx@163.com

mailto:cqfezx@163.com


附件：1.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区县

学员及带队工作人员名额分配表

2.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内容

安排

3.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儿童

报名汇总表

4.关爱困境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带队

工作人员报名汇总表

5.参加“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疫情防控承诺书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5 日



附件 1

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
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区县儿童及带队工作人员

名额分配表

序号 区县 儿童参加名额 带队工作人员名额 合计名额

1 万州 65 13 78

2 黔江 35 7 42

3 开州 65 13 78

4 武隆 35 7 42

5 城口 35 7 42

6 丰都 35 7 42

7 云阳 35 7 42

8 奉节 35 7 42

9 巫山 35 7 42

10 巫溪 35 7 42

11 石柱 35 7 42

12 秀山 25 5 30

13 酉阳 15 3 18

14 彭水县 15 3 18

总计 500 100 600



附件 2

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
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内容安排

第一天：202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

11:00 参加人员到达主城后前往指定地点报到，分组开展

活动

17:30 晚餐

19:00 学习教育“四史”知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

21:00 就寝

第二天：202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

07:30 早餐

09:00 赴歌乐山烈士陵园，举行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公益活动开营仪式。参观红岩魂陈列

馆、渣滓洞等

12:00 午餐

14:00 参观重庆高校，与学子座谈交流

17:30 晚餐

19:00 开展“心灵健康”讲座

20:00 开展心理健康团辅及个辅

21:00 就寝



第三天：2021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

07:00 早餐

09:00 走进部队，参观部队装备，开展军事体验活动，学

习国防知识

12:00 午餐

14:00 组织前往汉海海洋公园，学习海洋科普知识

18:00 晚餐

19:00 开展“孝善立德”主题讲座

21:00 就寝

第四天：2021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

07:30 早餐

08:30 走进绿色环保基地，开展垃圾分类互动体验，增强

生态环保意识

12:00 午餐

14:00 走进重庆科技馆，开展科普互动体验

18:00 晚餐

19:00 举行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

之旅公益活动联欢会暨闭营仪式

21:30 就寝

第五天：2021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

08:00 早餐

09:00 学生在带队工作人员带领下乘车返回到家，结束活动



附件 3

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
公益活动儿童报名汇总表

区县名称： 区县工作人员联系电话：

备注：1.请各区县（自治县）妇联填写此表后及时报送；2.此表可复印。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校 年级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户口薄上登记的号码）

身高
（cm）

体重
（kg）

家长
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特长



附件 4

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体验之旅
公益活动带队工作人员报名汇总表

区县名称： 区县工作人员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身份证号码

（户口薄上登记的号码）

身高
（cm）

体重
（kg）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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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参加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快乐成长营”
体验之旅公益活动疫情防控承诺书

本人及家人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期

间，没有出现发热、咳嗽、气促、乏力、胸闷、腹泻等急性感

染和新冠肺炎症状；没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

例；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密切

接触；没有去过疫情重点区域或境外。

本人对提供的相关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

引起的疫情传播或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监护人（签字）：

2021年 月 日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2021 年 6月 25 日印发


